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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貴會檢送第21次理事會會議紀錄一案，准予備查，復請
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復貴會114年10月31日福元自重字第114001031號函。
二、旨揭會議紀錄請依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17

條規定於會址公告及通知相關土地所有權人，並公布於貴會
網站，以供民眾查詢。

三、有關提案一公共工程驗收後續未完成改善事項討論，請貴會
積極辦理；至提案二關於預配圖及分配相關事務討論，現場
與會理事皆不同意，爰本案未成立，事涉增設公共設施用地
位置及面積，將影響負擔總計表之計算及都市計畫變更內容
，請貴會儘速協調確認，並依協調結果修正負擔總計表及變
更南崁地區都市計畫（配合福元市地重劃工程作業）案計畫
書。

正本：桃園市福元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

副本：

    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局(處)長、主任委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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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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紙本郵寄：桃園市福元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

紙本遞送：本府地政局重劃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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